一、 說 明
土地或建物經辦畢登記後, 權利人之姓名或住址有變更者,應向地政事務所申辦登記。

二、應備文件 

	文 件 名 稱
	法 令 依 據
	文件來源
	備 註

	土地登記申請書
(附登記清冊) 
	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
	自行檢附
	一、用紙向地政事務所索取二、照申請書背面說明填寫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三十三條
	戶政事務所
	一、自然人所檢附之戶籍謄本或法人變更登記證明文件應有申請事項變更之記載
二、申請人親自到場驗明身份證或檢附足以證明之文件者免附
三、如為管理人變更時，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證明文件辦理

	土地建物權利書狀
	土地登記規則第一○九條
	自行檢附
	一、如為所有權人之姓名或住址變更時應附所有權狀
二、如為他項權利之姓名或住址變更時應檢附他項權利證明書 



三、應繳納地政規費(單位:新台幣元):
　

	名 稱
	徵 收 標 準
	備　考

	登記費
	免費服務
	依土地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免繳納登記費



四、本須知未盡之處,悉依現行法令規定辦理。
